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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游人员管理条例

(1999 年 5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63 号发

布 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导游活动，保障旅游者和导游人员的合法

权益，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导游人员，是指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

导游证，接受旅行社委派，为旅游者提供向导、讲解及相关旅游

服务的人员。

第三条 国家实行全国统一的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制度。

具有高级中学、中等专业学校或者以上学历，身体健康，具

有适应导游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民，可以参加导游人员资格考试；经考试合格的，由国务院旅

游行政部门或者国务院旅游行政部门委托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颁发导游人员资格证书。

第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导游活动，必须取得导

游证。

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书的，经与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

导游服务公司登记，方可持所订立的劳动合同或者登记证明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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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申请领取导游

证。

具有特定语种语言能力的人员，虽未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

书，旅行社需要聘请临时从事导游活动的，由旅行社向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申请领取临时导游证。

导游证和临时导游证的样式规格，由国务院旅游行政部门规

定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颁发导游证：

(一)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

(二)患有传染性疾病的；

(三)受过刑事处罚的，过失犯罪的除外；

(四)被吊销导游证的。

第六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应当自

收到申请领取导游证之日起 15 日内，颁发导游证；发现有本条

例第五条规定情形，不予颁发导游证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。

第七条 导游人员应当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职业技能。

国家对导游人员实行等级考核制度。导游人员等级考核标准

和考核办法，由国务院旅游行政部门制定。

第八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，应当佩戴导游证。

导游证的有效期限为 3 年。导游证持有人需要在有效期满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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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从事导游活动的，应当在有效期限届满 3 个月前，向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换发导游证手续。

临时导游证的有效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，并不得展期。

第九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必须经旅行社委派。

导游人员不得私自承揽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承揽导游

业务，进行导游活动。

第十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，其人格尊严应当受到尊

重，其人身安全不受侵犯。

导游人员有权拒绝旅游者提出的侮辱其人格尊严或者违反

其职业道德的不合理要求。

第十一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，应当自觉维护国家利

益和民族尊严，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。

第十二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，应当遵守职业道德，

着装整洁，礼貌待人，尊重旅游者的宗教信仰、民族风俗和生活

习惯。

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，应当向旅游者讲解旅游地点的人

文和自然情况，介绍风土人情和习俗；但是，不得迎合个别旅游

者的低级趣味，在讲解、介绍中掺杂庸俗下流的内容。

第十三条 导游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旅行社确定的接待计划，

安排旅游者的旅行、游览活动，不得擅自增加、减少旅游项目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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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中止导游活动。

导游人员在引导旅游者旅行、游览过程中，遇有可能危及旅

游者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形时，经征得多数旅游者的同意，可以调

整或者变更接待计划，但是应当立即报告旅行社。

第十四条 导游人员在引导旅游者旅行、游览过程中，应当

就可能发生危及旅游者人身、财物安全的情况，向旅游者作出真

实说明和明确警示，并按照旅行社的要求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

施。

第十五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不得向旅游者兜售物品

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，不得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

要小费。

第十六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不得欺骗、胁迫旅游者

消费或者与经营者串通欺骗、胁迫旅游者消费。

第十七条 旅游者对导游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有权

向旅游行政部门投诉。

第十八条 无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

改正并予以公告，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

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。

第十九条 导游人员未经旅行社委派，私自承揽或者以其他

任何方式直接承揽导游业务，进行导游活动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



- 5 -

责令改正，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

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。

第二十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，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民

族尊严的言行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；

对该导游人员所在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。

第二十一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的，由

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5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二十二条 导游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

责令改正，暂扣导游证 3 至 6 个月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：

(一)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的；

(二)擅自变更接待计划的；

(三)擅自中止导游活动的。

第二十三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

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的，或者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

要小费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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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；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。

第二十四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欺骗、胁迫旅游者消

费或者与经营者串通欺骗、胁迫旅游者消费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

责令改正，处 1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

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；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

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第二十五条 旅游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

徇私舞弊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六条 景点景区的导游人员管理办法，由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参照本条例制定。

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7 年

11 月 14 日国务院批准、1987 年 12 月 1 日国家旅游局发布的《导

游人员管理暂行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
